
北京市泰盛嘉泽公司布草洗涤服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乙方洗涤应符合GB/T 35744-2017公用纺织品清洗质量要求、GB/T8630-2013纺织品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国家标准、SB/T 10625—2011洗染业服务质量要求。

二、洗涤需做到以下标准：

1.被套、枕套、床单洗涤标准：

1.1织物洁净、平整；

1.2无毛发、无污迹、无破损、无污渍、无异味，应洁白、熨烫平整，三线清晰；

1.3外观无变色、串色、脱色及颜色发灰、发青等杂色现象；

1.4无残留异味，无因洗涤原因造成的织物发硬、起毛、划伤、破损；
1.5 PH值达到6.5-7；

1.6要正反面正确叠放（字体朝外）。

1.7洗涤好的成品要打好捆，系绳要松紧适度，毛巾四面整齐，数量准确，
2.各种巾类洗涤标准：

2.1要蓬松、柔软、洁白、无毛发、无污迹；

2.2各种巾类要分类折叠；

2.3要正反面正确叠放（字体朝外）；

2.4 PH值达到6.5-7；

2.5方巾、面巾、浴巾、浴袍须与地巾、床上用品等纺织品分开洗涤；

2.6无污渍残留、熨烫平整、挺括，外观无变色、串色、脱色及颜色发灰、发青等杂色现象；无残留异味；无因洗涤原因造成的织物发硬、起毛、划伤、破损。

2.7洗涤好的成品要打好捆，系绳要松紧适度，毛巾四面整齐，数量准确，

三、验收

1.甲方按双方约定的质量要求，对乙方送还的洗涤成品进行验收，乙方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洗涤质量完全达到约定质量要求。

2.乙方送还洗涤好的布草时，由甲方派人按双方约定的验收及质量标准进行检查；不合格的乙方必须无条件返工，返工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3.验收完毕，双方责任人共同在验收交接单上签字确认。以验收单注明的类别及数目作为结算依据。

四、赔偿处理方法

1.每次总返洗率不超过每次洗涤量的5%，如超出5%返洗率，按照20元/天冲抵当月洗涤费。返洗布草应三天内返回。三天内未返还的，乙方按原价予以赔偿。

2.送洗布草破损率每月应小于0.2%条，在洗涤、运输过程中人为、洗涤方法或机器设备原因造成甲方原完好棉织品破损不可再用的现象，乙方按原价予以赔偿。

3.乙方应保证每天如实送回甲方每天送洗的布草数，如有欠数，三天内归还，超过3天未归还的，由乙方按原价进行赔偿。当月送洗数量的欠数，当月核对清楚。欠数的部分，乙方按原价予以赔偿。

五、违约责任

1.承揽期满，甲方实际布草洗涤数量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全年预计洗涤量的，以实际洗涤量结算费用，不视为甲方违约。
2.乙方洗涤布草经验收确认为不合格的，一律由乙方无条件返工，期间所有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甲方并不需要因此而另外支付任何其它费用。

3.乙方如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灾、水灾、地震、车祸、交通戒严、疫情等）造成乙方不能及时送到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乙方因未及时通知甲方，给甲方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乙方根据甲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4.乙方如遇停水、停电或机器损坏等情况，乙方应尽力保证洗涤时间，实在无法保证，乙方应提前与甲方沟通、协商解决。乙方因未及时与甲方沟通解决，给甲方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乙方根据甲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5.乙方未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洗涤原料，给甲方或第三人（使用者）造成伤害、损失的，乙方应承担所有法律及相关赔偿责任。

6.乙方因任何原因造成甲方布草丢失、数目不清和意外损坏（自然破损除外）均由乙方负责赔偿，甲乙双方约定的赔偿方法。

赔偿现金（其赔偿比例为：正品新布草洗涤次数在20次以下的按100%赔偿；洗涤次数在20-40次的按80%赔偿，洗涤次数在40至80次的按60%赔偿，洗涤次数在80-120次的按50%赔偿，洗涤次数在120-150次的按20%赔偿。以甲方提供的布草赔偿价目表为依据。布草在送洗后因机械力造成破损，造成不可再用的现象，乙方按原价赔偿。

7.甲方在验收洗好的布草时未发现损坏现象，而在验收后使用前发现时，甲方应于24小时内通知乙方，如超过24小时，或甲方已使用过的前提下，乙方不承担责任。

8.根据洗涤行业客观情况，布草在使用和洗涤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质量自然损耗。在洗涤过程中，乙方不负责甲方送洗布草的褪色、缩水、纽扣丢失、自然霉烂、不可清除的污染和布草质劣、变形、开线等责任。但乙方在洗涤、搬运布草过程中造成损坏、染色、丢失的属乙方责任。

北京泰盛嘉泽商贸有限公司布草洗涤计划明细表
	洗涤布草名称
	计量单位
	全年预计洗涤量

	床单洗涤
	条
	14500

	被套洗涤
	条
	14500

	枕套洗涤
	条
	26000

	毛巾洗涤
	条
	8500

	浴巾洗涤
	条
	6500

	地巾洗涤
	条
	5000

	被子洗涤
	片
	150

	浴衣洗涤
	件
	1000

	褥子洗涤
	件
	100








